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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 
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济宁学院学分制实施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实施

细则。 

    第二条  社会实践的学分对象 

济宁学院全日制在校本、专科生。 

第三条  社会实践的内容 

具体包括：理论形势宣讲；社会考察与调研；社会服务；

科技、文化、卫生“三下乡”；勤工俭学、挂职锻炼、预就业实

习、撰写调查报告等社会实践活动。 

    第四条 社会实践的形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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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实践的参与形式分为个人实践和组团实践。个人实践

可通过对某一地区的某一方面调研或勤工俭学、挂职锻炼等途

径参与完成；团队实践通过自愿参加院、系组团，完成社会实

践。 

    第五条 学分和学时 

本科生社会实践成绩学分为 3 分，专科生社会实践成绩学

分为 2 分，每次社会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 天，学生需要在

实践过程中每日认真填写实践日志，完成实践报告。 

    第六条  学分认定 

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，受到国家级、省部级和学校

表彰者，分别计 3、2、1 学分。凡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并被国家、

省和学校评为“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学生”或“暑期社会实践优

秀调查报告”的在校一、二、三年级本、专科学生，均可向教

务处申请学分。 

“济宁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学生”的评比由各系团总支

组织推荐，由校团委进行审核、表彰和推荐；“济宁学院暑期社

会实践优秀调查报告”的评比，由校团委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

组织实施。“济宁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学生”和“济宁学院暑

期社会实践优秀调查报告”的获奖比例为当年参加学生的 10%

左右。  

每学年暑期开学三周内，参加社会实践的同学将《济宁学

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登记表》附在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前面装订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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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要求以班团支部为单位上交给系团总支,由各系团总支组织

评阅。根据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反映的其参与暑期社会实践

的深度、取得的效果及报告的质量等评分，最后由系团总支统

一整理一式两份学生社会实践成绩报院团委审核后，由系团总

支交教务处审批存档，系团总支自留一份。《济宁学院大学生社

会实践登记表》存入学生档案，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由系团

总支留存。 

第七条  成绩考核计算方法 

本科生社会实践成绩分四次评定，专科生社会实践成绩分

三次评定，以历年社会实践最高成绩为毕业评定成绩，成绩合

格者才能得到相应的学分，社会实践分数进入本人成绩单。     

每学年社会实践成绩评定实行百分制。社会实践成绩 60 分（含

60 分）至 80 分（含 80 分）按 0.5 学分加入学生该学年成绩计

算社会实践成绩，80 分以上的按 1 学分加入学生该学年成绩计

算。 

     对社会实践过程中弄虚作假者、抄袭报告者，一经发现，

取消成绩并按学院规定给予相应处分。 

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暑期社会实践者，可自行安排

在寒假补上，但无当年暑期社会实践各奖项参评资格。 

未按要求上交《济宁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登记表》和社会

实践调查报告的，不能获得当年社会实践成绩；当年社会实践

不及格未获得相应学分者可利用寒假进行重修，无当年社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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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各奖项参评资格。重修通过者，当年社会实践成绩以重修成

绩计，获得相应学分；未通过者不能获得相应学分。 

第八条  参加组团实践、实践过程表现突出、有相关媒体正

面报道、有创新思想的同学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和各项奖励评比

时可适当加分。 

第九条 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院教务处、团委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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